
置本

如單或入例買米泰 

命擲函踵定由如必靈F 
妥下赐門委電蒙爨广1

然銀見紀

租格購 暴極來 
上豆絲 
等所苗

营

/~\ /TV

〔米］［初，。新 1國 〔中
' / :,.-:；■■■...-:^,.- ，..^.

Serial Qrahi and 噸遍鱷％J熱 

839 Bailwaf St. Phones gey. 526-527
SW供)UV=B.G二

WIf SONG SHOE STORE 
157 159 Hastingg St. W. 

Nea= Cambie Street,

査龍：三期星）卷支

本

旋
請 唐
留

意 君

后皇大拿坎船新

船輪亞

艙大
戰 
稅 
口 刀

/心 
十

五 

圓

元三 
/、 
士 
元

外

8

Q<

華人部 務 箏

MERCHANTS BANK OF CANADA,
Vancouver B.C.138 Pender St. E.

中

歷 華

歲! 民
扱

次 國

壬 拾

戌 —

年

元 —

月 月

升 升
七 一

址住信通旄徒口

SETO MORE 
Asiatic Passenger Agent,

C P. R
VAHmTTVHR,R

打士火理司総務客 

J. J. FORSTER 
General Agent

C. P. R.
▽ANcouvjSB, B, a

簪唾产笋

京

PEIflNCH@pSUBr 
.,SPEHD*》T.WEST,4 

1 VAHsOVeR-AU；

加HONkongBoLm
THE OHirSHESE TIMES 

PUBLISHED DJMLY EXCEPT SUNDAY, ATTwelve Six-cblunin 
Pages
JML™血L-X^r

^A3-M5 CAyRALL STREET VANCOUVER, 86. C.
ENTERED AT THE POST OFFICE AT VANCOUVER B. €. AK SECOND CLASS MATTERf

(WEDNESAY" February 22 1922) P.O.Bge ?60thone Seymour.7092

確丕路米偈啟

價 
目

溫哥已至香港

I

后皇 
亞 
洲 

皇 
后 

=
二冃一

基后 
滿提高 

—九 
十三元

戰 稅

4

元

等
七
十
五

五

一

届

 

一
兀
一
十
七
元

二等
于
八
元

1:̂
1

二一等5-圓
百元

元

» 舖本号秋冬靴一 

顧客莫大之機會

委路愼
員至卡元之«
麻至最低之一

-24

五員八毛 
五請觀我 

7

之舖窓便 
明 

X

裁4
：
：

境
下
卑
詩
省
各
處
皇
家
酒
房
梅 

育
木
公
司
之
燒
酒
出
賣
請
買 ̂
 

元
人
情
母
成
年
自
由
購
買
不
論 

售
酒
若
干
無
限
度
之
维
若
取
五 

毫
人
情
帝
則
買
六
蹲
爲
額
債
錢 

相
宜
諸
君
留
心
光
顧

正永利威宀 
13 等等

糯
米
酒
一
 

但
買
酒
，j

法
律
不
論
住
家
屋
有• 

否
即
敢
仔
房
口
園
口
舖
中
睡
房 

衣
舘
睡
房
釜
館
賬
房
睡
房
及
來 

往
遊
客
居
套
旅
舘
我
能   

<
皇
家 

酒
膚
自
由
購
買
端
無
危
險
之
慮 

諸
君
放
心
買
來
飮
便
是

大津永同或公司 

香港永禾威佈吿

卑
詩 

省
諸 

君
注 

意燒 酒出 賣 自
曲 

購
買 

機
俞

▼0 ▲
北京酒樓特別 
廣吿

北
海
傾
樽
。。束
倉
儲
粟
U
0
酒
釀
甘
泉
。。楼
高
得
府
一"
曹
東
北
之 

名
流
。。萃
京
華
之
文
物
。。百
篇
斗
酒
一
。琴
樽
不
蠢
夫
良
辰
。3
聯 

袂
登
覆
0
3

風
月
可
談
此
夕
。0
况
夫
十
二
金
敛 
叁
千
紅
粉
。。瑞 

彩
繽
紛
e
蓬
萊
用
尺
。效
朱
虛
之
法
。酒
令
誼
行
。擬
丞
相
之
園
00 

玉
松
人
醉
一
。酒
旗
爲
映
一
沽
春
者
望
杏
頻
來
。茶
鼎
・
香
。。消
夏 

者
嘗
至
止
。諸
君
子
喜
掛
杖
頭
之
錢
0

本
主
人
急¥
舞
間
之
榻

本社論說

第盛頓會議後國人應有之覺悟

(
溺
昨) 

(
鵬 
君) 

一
然
。我
頑
民
既
宜&
實
力
。1
團
結
-
致
"
以
爲
外
交
4

盾

若
政
府
不
良 
內
政
不
善
。
亦
呈   

■>.外
交
進
行
之
障
碍
物
也 

曷
不
觀
於
山
東
案
之
交
涉
結
果
一
在
國
民
方®
則
主
張
無
條
件 

交
還
。、。而
北
庭
代
表
舆
之
直
商
簽
約
矣
。，在
國
民
方
面
則
亟
亟 

*
欺@
置
膠
香
鐵
路
。。而
北
庭
代
表
承
認
十
五
年
五
年
後
限
期 

収
贖
藤
将
鐵
路
矣- 
甚
至
梁
士
詒
內
閣
0

則
親
日
借
欺
，而
賣 

国
之
曹
汝
霖
：
陸
宗
奥
、、父 «
聯
而
其
度
彈
冠
矣
。此
萬
悪
政 

府
旣
爲
外
交
進
行
之
障
碍
物
。受
焉
得
外
奕
種
種
不
失
衅
乎 

果
我®

I

民
欲
外
交
事
項
之
順
遂
、、
非
推
倒
政
府
另
造 
一 幡
政
府 

不
可
。
欲
推
倒
現
在
之
政
府
，，而
另
造
一個
政
府
"
必
先
鯉
改 

造
內
政
入
手
2

還
黄
民
福
一
正
合
其
時
矣
X

此
願
我
國
人
應
速 

覺
悟
置
二■

顧
亭
林
有
言
日
。國
家
興
亡
一
。四
夫
有
責
，。須
知
現
従
之
中
華 

民
國
2

我
四
萬
萬
同
胞
共
有
共
享
共
治
之
民■
。，凡
我
中̂

民 

圖
民
。C
對
於
嚳
家
木
事
。。宜
通
力
合
作
。。勿
卸
仔
肩
。
縱
使
政 

府
能
改
遣
。、我
國
民
要
時
時
盡
監
囊
導
之
責 
一。若 
一 時
放
棄 

此
責
任
9

是
不
議
盡
國
民
之
天18  
更
對
不
住
自
已
固
有
之
息 

*
3

我
國
民
應
各
年
良
心
上
之
主
聲
《不
爲
成
屈
，不
爲
利
誘. 

c'oN
I
N
8
 

烈
做
一
番
民
治
事
業
。
加
裁
矣
拒
債.
。平
和
統
一 

00-- 

着
着
進
行 
則
向
之
列 $
 欷
操
縦
我
國
外
交
者)
必
轉
商
同 

W

得
遇)
一
欲
共
管
我
留
內
政
者(
必
變
而
尊
重
邦
交
。不
獨
可 

以
學
渉
之
嫌
疑 
亦
可
以
社
侵
畧
之
野
心
。。多
福
自
求
。
是 

指
我
國
民
之
本
身
e

。能
否
有
泰
責
之
决
心
耳
。。此
願
我
國
民
之 

廉
自
覺
悟
卢
四
。C

喝
呼
九
國
協
約
。应
四
國
協
約
。
共
同
承
認
關
養
權
。延
長
共
管 

中
速
跳:
與
夫
容
郵
：
租
地
、、治
外
法
權
等
條
件
。
無 
一 不
予 

我
大
吃
虧
S
  

3S法
代
表
沙
聿
猶
誇
張
此
次
曹
議
。C
謂
爲
全
貫
澈 

利
他
主
義
：
大
言
欺♦
，
稍
育
常
識
者
二.
當
知
樓
界
各
强
國
。 

同
具
野
心
3

對
世
界
弱
小
諸
國
二
寧
有
公
理
之
可
I

乎
；寧
有 

寃
屈
之
可
訴
乎
三
書
日
兼
姿
攻
昧
。。取
亂
侮
亡-
味
斯
言
3

我 

國
民
當
頰
斷
警
醒
矣- 
否
則
夢
死
酔
生
C
O
胡
天
胡
帝
一 
而
不
自 

大
覺
大
悟 
趕
緊
去
瞇
盟
民
本
分
內
事
業
，0
則
亡
國
，
痛
惨
0-1. 

又
安
所
幸
免
乎
工
吾
故
日 
.華
府
會
議
一
後
一
我
國
人
應
看
之
覺

量
者 
意
在
斯
夫
一 
意
在
斯
夫
一

(
完)

0▲
都綱寅 

快車公司 
接理滙兌 

廣
雷

本
公
司
接
理
香
港
廣 

州
上
海
等
處
滙
單
價 

甚
相
宜
且
接
理
各
國 

柯
打
帽
及
备
國
滙
票 

不
論
內
外
遠
近
均
能 

交
付
妥
富
如
蒙
光
顧
一 

請
移
磽
到
喜
士
定 

胃
西
齡
四0

号
委 

托
便
妥

nom
m
ion  

Express  

C
o,  

4  
0
 H

astings  

ScreeL  

W
est:

V
a   

ticouyer9  
B
・()
・

本公司主人

赴香港最近船期

口本皇 
后
.

俄國皇.后
亚洲皇后 

滿提高
日
本
皇
 

后 

俄

國

皇

后

三

月

升

叁

11總司理司徒旄謹祐

一

4

*

本報價表 

本
報
價
目
本
埠
派
到 

毎
月
収
銀
七 e
五
若 

派
不
到
貼
郵
票
寄
上 

每
月
収
銀 W
元
英
屬
、 

各
境
及
凝
磁
，毎
年
収 

英
士
力
兀
七
毫
五
牛 
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 

七
五 
一 月
-
元
中
国 

及
外
國
修
年
収
英
金 

十
二"
除
禮
拜
日
外 

皆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 

閱
久
暫
報
資
購
先
惠 

空
函
定
圈
恕
不
奉
呈 

本
報
司
理
部
啓

當定幷謁經話斎而


